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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是分为多个层级的，《宪法》作为国家

的根本大法，属于第一层级；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着国家和社会生活

中某一方面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属于第

二个层级；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则是普通法律，属于

第三层级。《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律，它

在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

先后经过了 1996 年、2012 年、2018 年三次修改。

2023年9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

布，其中在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

草案项目下列出了《刑事诉讼法》，预示着现行《刑事

诉讼法》即将进行第四次修改。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促使刑事诉讼

程序更加公正。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即过程公正，

指诉讼程序方面体现的公正，其具体要求主要是：第

一，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然这是以刑事诉

讼法的内容公正为前提的；第二，认真保障当事人和

其他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

人的诉讼权利；第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手

段取证；第四，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第

五，审前程序尽量透明，审判程序公开；第六，在审判

程序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庭居中裁判；第七，按

法定期限办案、结案。①公正既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

首要价值目标，也是司法与生俱来的品质，是司法的

灵魂与生命线。如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得不到公

正、合理的对待，即使结果公正，有时当事人仍不理

解、不接受而拒绝执行判决；相反，如果程序公正，即

使实体处理略有瑕疵，也有可能使当事人因为程序

的公正而切实感受到正义正在以看得见的形式实

现，从而理解并接受对案件处理的实体结果，形成对

司法的普遍信从和尊重。②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应当以促进程序公正为目标。

关于第四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笔者个人发

表以下几点看法，供立法部门参考、与社会公众共同

研讨。

【专题：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陈光中

【摘 要】现行《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先后经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为回应

近年来刑事诉讼领域的新形势和刑事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全面贯彻程序公正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已被列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法典化是大势所趋，《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大幅度

增加条文至600条左右，完成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要坚持将公正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价

值观，将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作为修法的重要任务，在总结司法改革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与监察制度

的衔接、无罪推定原则、法律援助制度、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不加刑原则、死刑

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程序性法律后果等若干具体内容加以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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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否法典化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此次修法幅度应加大一

些，使《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确，从严格意义上来

讲，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还不能称之为法典。

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之

所以能称为刑事诉讼法典，与其立法体量具有重要

关联。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与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

法典最大的区别，就是条文数量不够多、条文规定也

不够精细。经历了三次修改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

法》一共有308个条文，而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共有

500条，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共有 937条，西班牙的

刑事诉讼法典更是多达999条。这反映出，相较于大

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我国《刑事诉讼法》明

显在条文篇幅以及精细化程度上有所欠缺。总体来

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比较简明，在许多

程序的规定上不够具体，部分刑事诉讼程序的具体

适用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等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民法典》是我国首次以“法典”为名颁布的法

律，除此以外，我国现行其他基本法律均尚未实现法

典化。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一般而言在条文数

量上应当多于刑事实体法，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经

验做法，因为程序法是规定诉讼程序的具体步骤、阶

段和方式的法律，而每个步骤可能会分为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有可能分为几个程序，每一个程序中又可

能包含着相对微观的程序。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刑事诉讼活动所要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如果要

成为一部真正的法典，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数

量至少应该要大幅度增加到600条左右，也就是要大

量增加条文、作出相对细致的规定，这样才有可能实

现法典化。对于那些欧陆国家，一部包含500个条文

的刑事诉讼法典都很难算得上是体系庞大的法典，

对于国情和地域差别更为复杂的我国，现行《刑事诉

讼法》的条文显然数量过少了。

法典化是大势所趋，《刑事诉讼法》迟早要实现

法典化。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为契机推进

法典化，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当

然，这需要立法部门下定决心、花大力气推进，如果

此次修法只是就现实情形对《刑事诉讼法》做适当修

改，就浪费了一次推进法典化的宝贵机会。从立法

技术来看，《刑事诉讼法》走向法典化需要大量扩充

法条数量和条文内容，因此现有制度程序的细化完

善以及新制度的增设构建就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

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大幅增加条文数量，看似难度

较大，实际上难度并不大。一方面，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监察机关等机关有数千条司

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文件，其中有很多篇幅就已经涉

及刑事诉讼的重要程序内容，有必要把这些文件中

的具体内容有选择地吸收进《刑事诉讼法》；另一方

面，随着我国司法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相关改革和试

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不少新的改革成果需要

加入《刑事诉讼法》中。所以，将《刑事诉讼法》增加

到600条左右的难度并不是很大。

法典化的优势在于，用较多的条文对《刑事诉讼

法》的程序进行更加具体、细致的规定，便于办案人

员更好地操作，从而更好地完成公正办案的任务。

就程序法而言，规定得越具体，就越便于实践中的操

作，并减少错案的发生概率；规定得越简明，在司法

实践中就越容易发生操作上的问题，导致冤假错案

的发生。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需要程序上

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细致，应当对现有的程序继续

细化，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程序的适

用标准和要求等方面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从而促

进我国《刑事诉讼法》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刑事诉

讼法》的未来发展，既要与我国已加入的《公民权利

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

公约相互衔接和协调，也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刑事

诉讼法的有益经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既具有中

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推

进，要求《刑事诉讼法》迟早要实现法典化，而且世界

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都已实现法典化。所以，

可以考虑通过此次修改完成法典化的任务。在这个

过程中，高校学者可以协助立法部门开展《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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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修改工作，比如以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所高校为主，选出部分研究

人员协助进行有关的修法工作。

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贯彻的基本理念

《刑事诉讼法》经历三次修改后，随着我国司法

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犯罪形势

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使

《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更加契合我国刑事诉讼

活动的发展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独特优势，反映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最

新成果，《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贯彻两个理念，包

括坚持将公正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观、以强化

人权司法保障为修法的重要任务。

(一)坚持将公正作为刑事诉讼核心价值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

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法治的生命线，而公

正司法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

此《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需要继续将公正作为刑事

诉讼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刑事诉讼来说，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

公正两方面，我们应当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动

态并重的理念。程序公正即过程公正，严格遵守刑

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是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实体

公正即结果公正，这要求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应体

现出公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二者相互联系又

各自独立，分属于不同范畴，有不同的要求与标准，

总体来说二者不应有主次、轻重之分。过去我国长

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而在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当下，就要更加重视程序公正的构建。程序

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保障实体价值的体现，如果程序

的设定与执行是公正的，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得出的

实体结论也将会是公正的，而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的实体公正也会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另一方

面，程序又有其内在的独立价值，程序公正本身就是

对民主、法治等精神的体现。之所以要强调程序价

值与实体价值的动态并重，是因为二者间的关系可

能会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所以是一种动态过程中的

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理念符合我国基

本国情，程序公正应该以实现实体公正为目标。在

我国，刑事诉讼当事人参与到诉讼活动中，其主要目

的是为了获得一个结果意义上有利于自己的公正裁

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绝

大多数理由也是实体不公。因此，不能忽视程序公

正的重要意义，但也不应仅强调过程的公正而忽视

了结果的公正。此外，真相同公正紧密联系、难以分

割，在诉讼中对于真相问题应当坚持客观真实与法

律真实相结合。根据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可知性原

理及司法实践经验，诉讼中的客观真实在一定条件

下是可能达到的，因为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和确定

性，办案人员通过依法取得并经查证属实才作为定

案根据的证据认识和确定案件事实，使得办案人员

的主观认识同案件客观事实相符合成为可能。具

体案件中，对案件基本的事实特别是被告人是否实

施了犯罪的认定，必须达到确定性、排除其他可能

性的程度。坚持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仅仅是理

念问题，更是关乎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重大问题，

所以应当在公正程序的框架下尽力查明事实真相，

努力达到客观真实，从而实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相结合。④

(二)以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为修法重要任务

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将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作为重

要任务，在理念上加以贯彻。追究犯罪、惩罚犯罪是

刑事诉讼直接目的的一个方面，社会存在犯罪就必

须加以追究和惩罚，否则就不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财

产和其他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无法保证国家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刑事诉讼行使刑

罚权对犯罪进行惩罚，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第

109条、第 176条、第 200条等条文规定了立案侦查、

移送起诉、作出判决等程序环节，从而保障及时有效

地发现、追究、惩罚犯罪。但是，刑事诉讼目的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既

是《宪法》的一项重要规定，也是《刑事诉讼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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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任务。惩罚犯罪主要是为了确保刑事实体法

的准确实施，如果不对诉讼活动加以限制和制约，那

么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就容易受

到侵犯，并引发错追错判、损害司法公正。所以，惩

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构成了《刑事诉讼法》目的两个方

面的对立统一体，不可片面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应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妥善协调、有机结合。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权保障的部分现有

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刑事司法讲求惩治

犯罪、保障人权，但就这二者而言我国过去偏重于惩

治犯罪，对保障人权重视不够。国家专门机关在刑

事诉讼中应当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权利，确保其不受任意侵犯并能够为实现自身权

益而诉诸司法机关。以辩护权为例，随着刑事司法

改革的推进和深入，应当说我国对于辩护权的规定

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放眼全世界来看，我国《刑

事诉讼法》关于辩护权部分的规定还是有所欠缺，相

较于国际上先进做法仍然存在差距，有必要进一步

强化。另外，一些有关人权保障的诉讼制度在我国

《刑事诉讼法》中尚未设立。例如，我国《刑事诉讼

法》中对于律师在场权还没有规定，但是美国、德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以不同形

式规定了律师在场权。根据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

接受讯问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律师不在场时可以

拒绝接受讯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侦

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

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

托辩护人”，显然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方面仍然

存在着短板，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

进一步强化。

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制度展望

在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

果，并且仍在继续不断深化的当下，《刑事诉讼法》的

第四次修改需要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出发点，贯彻

追求公正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修法理念，并在此

基础上做体系性的全盘思考，建议在第四次《刑事诉

讼法》修改中可以重点考虑监察机关刑事诉讼地位

的理顺、无罪推定原则的落实、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范

围的扩大、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的改进、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优化、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贯彻、死刑复核程

序的完善、审判监督程序的强化、以审判为中心刑事

诉讼逻辑的强调、涉案企业合规相关制度的增设、程

序性法律后果的加强等问题。

(一)理顺监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监察机关的设立在客观上压缩了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的职权，同时也影响了《刑事诉讼法》的原有

规范体系。无论是从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出发，还是

从诉讼规律的角度考量，不仅监察机关要与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顺畅衔接，而且各机关之间还应形成相

互制衡的格局。⑤《监察法》明确规定了监察机关与

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现行《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公安机关、监察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做出

规定，而在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对监察机关的制约

力量不足。应当认为，人民法院作为案件的最后裁

判者，在刑事诉讼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也是一直围绕审判这一中心展开的。因此，

监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没有理由拥有比其他机关更

大的权力，因为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监察调

查适用《监察法》，审查起诉和审判适用《刑事诉讼

法》，各机关之间是配合、制约和衔接关系，并要遵循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逻辑。在现行法律规范

下，监察机关有时会获得更大的权力。例如，《刑事

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

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

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

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而《监察法》第47条规

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

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

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

议。”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情形，受理

案件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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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部门移送起诉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

诉决定前还要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这说

明，监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特殊对待，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各机关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

基本格局。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需要进一

步完善监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机制，使监察

机关介入刑事诉讼的权力配置更加确定化和合理

化，并研究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的律师参与等

问题。

(二)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

项基础性和关键性原则。《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

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

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这一规定为无

罪推定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提供了依据。随着

人权保障理念的不断发展，各国也逐步将无罪推定

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性原则予以确立。无罪推定的

内涵应该包括：首先，刑事案件被追诉人在被证实有

罪之前，都应该被假定为无罪；其次，公诉机关或自

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在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综合全案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法院才能判定被追诉

人有罪；最后，案件存疑时应该作有利于被追诉人的

处理。该原则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诉讼中以无罪的

地位来对待被追诉人，为其提供相应的程序保障，禁

止对其实施刑讯逼供，体现了法治思维。无罪推定

原则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从而最大限

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无罪推定原

则，而是在第12条、第51条和第200条中规定：“未经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

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

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

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虽然，

这些内容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但

是《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与无罪推定原则尚有

一定差距。从文字上看，上述规定重在强调法院拥

有唯一的定罪权，其所表述的意思是只有人民法院

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确定被追诉人有罪，可以将其理

解为在最终判决作出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

被认为是有罪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目前还不

能认为我们国家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

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尚有进一步完

善的空间。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

改中，应对无罪推定原则进一步明确，将“任何人在

人民法院依法确定其有罪之前，都应该被推定为无

罪”的规定写入《刑事诉讼法》。

(三)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范围

辩护制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和制度性保障，也是

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刑事诉

讼中，相对于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显处

于弱势地位，所以为了防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

法权益的漠视，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都将辩护制度

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反映出对人权保障的

坚持和追求。《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对于辩护

制度方面的完善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刑事法律援助制

度。虽然，随着法治进步以及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

我国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范围伴随历次刑诉法的修

改不断扩大，但总体来说我国律师辩护率依然处于

较低水平。⑥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

包括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而申请指派律师援助，

以及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

力的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

刑等法定指派律师援助情形。一方面，2021年颁布

的《法律援助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在应

当指派律师援助的适用人员中增加了死刑复核程序

的被告人，还规定“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

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

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基于《刑事诉讼

法》与《法律援助法》互相衔接的需要，此次《刑事诉

讼法》修改有必要加入相应内容。另一方面，刑事法

律援助的覆盖范围仍需要进一步扩大，我国刑事法

律援助中非特殊主体能够获得援助仅限于可能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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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期徒刑、死刑的情况，虽然《法律援助法》首次将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纳入援助范围，但该规定

仅仅是“可以”援助而非“应当”援助，并且仅限于审

判环节、尚未覆盖到审判前的环节，另外法律援助对

于简易程序、认罪认罚案件等制度来说也有可以适

用空间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就国际上的先进做法

来看，法律规定指定辩护的刑期起点一般明显比我

国更低，在这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存在

差距。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0条规定被告

人被指控犯罪的即属于必要辩护的情形。刑事辩护

的覆盖范围事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应该

要尽量同先进做法看齐，这一方面是有没有必要的

问题，另一方面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从我国现实情

况来看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所以出于保障人权的需

要，我们也应当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

(四)改进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

就证据种类而言，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

据规定的条文比较少、证据部分规定得比较简单，这

样就可能导致过于简单的规定无法适应实际情况的

快速发展，这才在实践中催生了大量关于证据规定

的司法解释，所以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过程

中证据部分要重点进一步具体化。另外，科技的发

展是大势所趋，科技的进步使得刑事司法活动发现

真相的能力大为提升，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

错案的发生，因此要积极地推动新技术成果在刑事

诉讼法和证据法领域的应用。⑦例如，在刑事诉讼活

动中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指引证据的收集，进

行犯罪发展态势研判、司法统计分析、审判动态研究

等。所以，《刑事诉讼法》要重视并强化科技的适用

性，同时也要注意科技发展的探索性，从而促进刑事

案件的办理更为科学、公正和高效。⑧

证据制度方面的修改需要，还体现在证明标准

的问题上。对于证明标准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

明标准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

展过程的，体现了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但司

法实践中对该标准不太好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学界

对于该标准也解释不一，所以在此后的过程中司法

解释开始尝试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表述来对

“证据确实、充分”进行解释，最终《刑事诉讼法》第55
条也明确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有罪判决证明标

准的重要补充。英美法系主流观点认为，“排除合理

怀疑”接近确定性而不是唯一性，约在 95％以上，笔

者不太赞成这种解释，在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上

不能照搬西方的标准，因为西方标准下的排除合理

怀疑与确定性标准是存在差距的，所以不宜简单地

把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理解成“证据确实、充

分”的全部内容。所谓案件事实清楚，是指认定事实

的司法工作人员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已经

查清楚，这是从主观状态上说的；所谓证据确实、充

分，是对证据的质和量提出的总体要求。但现在增

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两者就会存在重叠。

应当认识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并不

排斥确定性、唯一性，而且应当追求确定性、唯一性，

对关键性事实证明到确定性、唯一性的程度是综合

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的重要尺度。如果按照英美法系95％的确定程度把

握，那么错案率可能就有 5％，这样错案的概率仍然

可能偏高。因此，坚持在关键性事实的证明上达到

确定性、结论唯一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

的。如何理解“证据确实、充分”有必要在《刑事诉讼

法》中进一步加以改进，从而便于实务部门在具体案

件中把握和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

怀疑”应当是最大限度接近“确定性”的，根据证据认

定案件事实的结论应具备“唯一性”，使案件证明最

大程度地接近100％，保障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

观事实相符，最大程度避免冤案错案的出现。这个标

准并非无法做到，比如光天化日之下故意杀人，会有

很多证人，再加上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就很容易达到

确定性。即便不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案件经过侦

办在证明上也可以接近确定性，并不是做不到的。

所以，有必要把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为确定性标准。

(五)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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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对认罪认罚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问题进行细化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

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

议，愿意接受处罚为基础。这样的制度设计容易导

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忽视。虽然，《刑

事诉讼法》第 173条、第 174条对值班律师在认罪认

罚案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规定，但值班律师

所起到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

选择建议等作用并不是“辩护”，而是仅一种“法律帮

助”，不能将其等同于真正的辩护。⑨因为从内容来

看，会见权、阅卷权和出庭辩护权这三项权利是刑事

辩护的核心权利，而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并

不享有这些权利。所以，如果将值班律师在认罪认

罚案件中提供的帮助看作辩护行为，显然就会不符

合刑事辩护的基本要求。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适用案件范围包括轻罪案件、重罪案件甚至是可

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也就是说除了适用速裁程序审

理的案件，其他认罪认罚案件通常都是可能判处3年
有期徒刑以上的案件。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通常缺乏法律知识，在量刑协商时很难就量刑

建议的合理性做出自己的判断，⑩而值班律师只能提

供法律帮助而无法履行真正的辩护权利，则会不利

于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加

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律师介入程度，比如在可

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由

正式的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介入，以便进一步推

动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

(六)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

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以来，

此原则在保障被告人上诉权以及发挥二审程序的救

济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司法理念的落

后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

践中经常被规避，变相加刑的现象较为普遍。2012
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增加了“第二审人民

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

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

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的规定，对于上诉不加

刑原则进行了重要的完善。但是，我国《刑事诉讼

法》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按照对上诉不加刑原则所体现精神的最直接理

解，即便上诉案件发现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确实偏

轻时，法院也不能将案件发回重审变相加刑。国际

上的部分先进做法也体现了对这一原则更为充分的

贯彻，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2条就规定，“对于

被告人提起上诉或者为被告人提起上诉的案件，不能

判处比原判决的刑罚重的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

对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可以围绕以下两个方面

展开。第一，检察机关为了被告人利益提起抗诉时也

应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有时会出现检察机关为了

被告人利益提出抗诉的情形，而该原则的宗旨在于

保障被告人的利益，所以只要是为了被告人利益引

起的上诉程序都可以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二，

进一步明确“不加刑”的含义，由于罪名集中体现了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事关对被告人的评价，刑罚

执行方式更是直接关系被告人的切身利益，适用在

上诉不加刑原则下，除了刑种和刑期，在罪名、刑罚

执行方式等方面也不能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

(七)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针对死刑案件

设置的特别审判程序，承载着准确惩治死刑犯罪、坚

持司法公正的重任，是死刑案件纠偏防错的最后一

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了促进死刑复核程序

充分发挥公正司法、防错纠错、保障人权的功能，《刑

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应对该程序加以完善。

首先，应在现有框架内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

讼化。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具有依据证据

认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的功能，有着悠久

的历史渊源，在防止错杀错判、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

发挥着突出作用，所以不宜对死刑复核程序做大规

模调整，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做法应该是在现有框架

下进行该程序的完善和优化，改变形式化审查的做

法，给予控辩双方对死刑复核程序施加积极影响的

空间，避免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错误，以适当减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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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件的数量。其次，应扩大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

援助的覆盖范围。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获得法律援助

是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虽然《法律援助法》将死刑

复核程序被告人纳入了指派辩护范围，但该援助的

启动方式是被告人申请，而并不是法定指派律师援

助情形，所以我国应强化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援助

的介入力度，推进死刑复核法律援助辩护全覆盖。

最后，应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复核案件的改判

范围。具体而言，除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29条规定的

“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出现影响定罪量

刑的新证据或新事实”“原判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

分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原审程序违法可能影

响公正审判”四类案件不予核准并发回重审外，对其

他不核准的死刑案件原则上应予改判。

(八)强化审判监督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监督程序，仅设置

了第 252条至第 258条共 7个条文，对于实践中面临

的复杂情形来说，规定得不够细致，这就容易导致不

利于实务中对法条的适用，可能会引起错案的发

生。不少国家对于已生效裁判再审的有关规定会设

置较多条文，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从第359条至第

373a条对已生效裁判的再审进行了规定，日本《刑事

诉讼法》第 435条至第 453条对再审进行了规定，相

比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显更为详细，例如

扩大再审案件的情形范围、增设再审中的指派辩护

等制度设计，对我国而言都有必要加以完善优化。

再审的价值重在依法纠错和维护刑事法治的权

威，在严防冤案方面，现行《刑事诉讼法》吸取了过去

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过

去受到“疑罪从轻”、对证明标准把控不严等错误理

念的影响，司法机关作出了一些“留有余地”的判决，

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往往会坚持不断进行申诉。对于

这些陈年旧案来说，改判可能会引发放纵犯罪的风

险，但不平反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冤枉无辜。所以，

对实践中申诉不止的案件，有必要进行重新审查。

当然，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在依法纠正司法不公的

同时，也发挥着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的

积极作用，《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确规定了经申诉

法院重新审判的五个具体条件，第254条规定法院启

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是“确有错误”。对于已生效

裁判的申诉案件立案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也就是说

不一定要达到“确有错误”的标准，例如可以放宽至

“有相当大的错误可能性”，从而用好纠正冤假错案

的最后一道防线。

(九)突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逻辑

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不断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在

《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过程中，是否应当将“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与相关成果确立

为法律规范，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以审判为中心是

针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提出

的，审判中心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的体现，也是对

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关系存在问题与不足的弥补和完善。从内涵上讲，

以审判为中心的纵向构造要求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

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

告人定罪量刑，在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方

面，审判具有定局性的作用，而侦查、起诉和执行都

是围绕着审判中心展开的；以审判为中心的横向构

造则要求将庭审真正作为审判的决定性环节，促进

庭审实质化而不能仅仅流于形式，公检法机关在工

作中应统一以审判的标准推进案件的办理。具体而

言，应推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观念转变，对于

所有的刑事诉讼制度程序进行统筹考虑，树立为庭

审实质化服务的理念。一是，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改变对证据“重真实性、轻合法性”的观念，

特别注意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发现证据为非法方法

收集应当予以排除的坚决予以排除；二是，进一步明

确证人应当出庭的情形，扩大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

类型范围，立足我国司法实际逐步推动直接言词原

则实行；三是，坚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并确保

这一标准贯彻刑事诉讼各个环节，对于犯罪事实的

确定必须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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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增设涉案企业合规相关制度

近年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推进的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对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产生了

重大影响，及时归纳试点工作成功经验并将其上升

为法律规范，毫无疑问非常有必要。2023年 7月颁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

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该意见的出台，为涉案

企业合规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继续深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随着企业合规

试点改革走向深水区，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合规整

改的具体操作等问题逐渐浮现，改革涉及的企业、案

件、地域和办案机关越来越多，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需

要《刑事诉讼法》及时予以回应，《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需求愈发迫切。《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显

然需要就涉案企业合规这方面内容加入新的规定，

让企业合规的问题规范化、法治化，让企业合规在

《刑事诉讼法》中具体化、明确化。目前，学界对于涉

案企业合规如何纳入《刑事诉讼法》立法，进行了许

多有益的理论建构、提出了不少具体的立法思路，实

践中也对涉案企业合规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积极

探索，在立法修改过程中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规定，可

以拿出不同的方案来研究探讨。总体而言，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优

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现实需求而推出的，将

这一改革的成果经验吸收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内

容，是一项整体性的复杂工作，涉及的法律规范数量

众多，有关的实务部门范围较广，需要进行全盘考

虑。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立法，在《刑事诉讼法》内

部，要建立健全附条件不起诉、合规监督考察、合规

从宽处理等机制，做到制度框架、诉讼程序间的体系

性补充与完善；在《刑事诉讼法》外部，一方面要注重

同刑事实体法的规范协调，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刑事、

行政的有效衔接。下一步，要在总结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有关《刑事诉

讼法》立法模式和修改思路的探讨，以期形成涉案企

业合规的科学立法方案。

(十一)加强程序性法律后果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还应当对程序性法律后

果的问题加以关注。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是指从

程序法的意义上对于职权机关实施的违反刑事诉讼

法律的行为予以否定，并由此产生的相应刑事程序

法后果。过去我国刑事司法呈现“重实体，轻程序”

的特征，对于实体上违法的情形往往会通过程序手

段对裁判进行纠正，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违反

程序法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现行《刑事诉讼法》中

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具有进一步构建的必要性，因为

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正当实施与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权益保障息息相关，通过设置违反刑事诉讼法

的相应程序性法律后果，阻断违法行为的程序效应、

使之不能产生程序推进效果，有助于确保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机关依法开展刑事诉讼活

动。当然，并非所有的程序性违法行为都会导致程

序效应遭到否定的结论，而是应当要区分不同情形

加以不同对待。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

量，一个是所违反的程序本身是重要的程序还是一

般的程序，另一个是违法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还是轻

度违法。如果是对于一般程序的轻度违法或是程序

瑕疵，就不一定会产生程序性法律后果，但是如果是

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就会产生推翻违法行为程序

效应的必要。确实属于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的诉

讼行为和活动，应该是无效。现行《刑事诉讼法》虽

然在第209条、第238条、第253条等条文中对程序性

法律后果做了部分规定，但这些规定集中在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和对于一审违反法律程序实施的审判活

动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在全面性和明确

性上还都有所欠缺，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过程中进一步加以体现。

预祝刑事诉讼法修改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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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Revis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hen Guangzhong

Abstract：Since the curren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as promulgated in 1979, it has undergone three revisions
in 1996, 2012 and 2018. In response to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new trend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in recent years, and to fully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egislative plann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4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will soon be revised for the fourth time. Codification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revised to a large extent to 600 or so, to complete the c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re value of justi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strengthen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s an important task of revising the law.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of judicial reform, Several specific contents such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riminal procedure and
supervision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legal aid system, the system of evidence types and
proof standards, the system of leniency of guilty plea, the principle of no additional punishment on appeal, the death
penalty review procedure, the tri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the compliance system of the enterprises involved, and the
procedural legal consequences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Revis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odification; Judicial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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